
“富二代”丈夫

被发现出轨

晓莉和丈夫谭先生于 2015 年 8

月登记结婚， 丈夫家境殷实， 两人结

婚时的“婚房” 是男方婚前买的。 作

为一个“富二代”， 晓莉丈夫有一份

收入并不高的工作， 同时， 他还经营

着一家公司。 但是， 对于公司的经营

和收入情况， 丈夫从来不向晓莉透

露， 也从来不给她钱， 家里的日常开

销全部由晓莉和谭先生母亲承担。

2020 年 8 月， 晓莉丈夫又买了

一套别墅， 总价 820 万元， 而装修也

花了 100 多万元， 但这处房产的产权

人只登记了晓莉丈夫一个人。 晓莉认

为， 既然是婚后购房， 那么房产自然

也有自己的份额。

此时， 晓莉和丈夫结婚已有五

年， 又买下了新的房子， 因此晓莉提

出希望要个孩子， 而丈夫对此断然拒

绝， 表示“我还没玩够”， 不希望被

孩子羁绊。 通过种种迹象， 晓莉怀疑

丈夫有出轨的情况， 没过多久， 晓莉

意外看到了一段视频， 证实了丈夫的

确已经出轨。

对此无法接受的晓莉下定决心要

离婚， 而丈夫却拒绝协商， 于是晓莉

只得委托我们起诉离婚。

陪伴一个不成熟、 不负责的男人

这么多年， 最终还是遭到背叛， 虽然

在婚前和婚后晓莉并没有从“富二

代” 丈夫那里拿到什么钱， 但在离婚

时， 她希望能够争取应该属于自己的

利益， 以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

细查财产申报

“借款”存疑点

面对离婚诉讼， 晓莉的丈夫作为

财产的持有方， 主要应对策略就是

“拖字诀”。 谭先生坚决表示“夫妻感

情并未破裂”， 不同意离婚， 因此第

一次法院并未判离。

2024 年 7 月， 我们启动了第二

次离婚诉讼。 在财产调查方面， 法官

一开始采取了双方申报的方式， 而晓

莉的丈夫一直报一点、 瞒一点。 我们

催一催， 法院逼一逼， 他就再报一

点。

就这样拖拖拉拉地进行了五六轮

财产申报后， 我们才弄清楚这套晓莉

丈夫坚称全部出资都来源于父母、 与

女方没有关系的别墅的出资情况。

这套别墅由晓莉丈夫在 2020 年

8 月签订购房合同， 签约当天他通过

大姨父的支付宝账户转账 5 万元至本

人账户后付了部分定金， 另外 5 万元

定金由晓莉婆婆直接支付。

次月， 晓莉丈夫通过自己的银行

账户支付了 560 万元房款， 其中 460

万元来自大姨父的银行卡， 其余款项

全部来自晓莉婆婆的转账。

当上述情况被调查清楚后， 晓莉

丈夫表示这 460 万元是当时自己母亲向

大姨父借的， 并提供了在 2022 年 10 月

至 2023 年 8 月期间母亲陆续转给大姨

父 460 万元的转款记录。 这样一来， 似

乎把“借款” 的说法圆上了。

这时我们也理解了， 为什么第一次

离婚诉讼时， 晓莉丈夫坚持不愿离婚，

其中一个目的显然就是要对购房出资的

“借款” 说法， 通过后续的转账“自圆

其说”。

确认女方有份

获精神赔偿

如果购房款全由丈夫的父母支付，

那么按照法律规定， 这处婚后购买的房

产属于其个人财产。

但是， 我们从晓莉提供的线索和对

方申报的材料中， 挖掘出一系列证据：

晓莉丈夫此前曾用大姨父的支付宝

向晓莉转账； 婚后买车时， 晓莉丈夫在

大姨父并不在场的情况下， 用他的银行

卡支付了 30 多万元购车款； 晓莉丈夫

一开始说房屋定金是母亲支付的， 实际

是从大姨父名下的支付宝账户转给自己

后支付； 大姨父的家人曾跟晓莉抱怨家

里要买房但钱不够的聊天记录； 婚姻存

续期间， 丈夫的银行卡里有长达六七年

给特定人员发放工资的记录， 但银行卡

里却从未出现公司利润和业务收入。

结合这一系列证据我们提出了一个

推论： 大姨父的银行卡实际长期由晓莉

丈夫控制和使用， 账户内资金的实际所

有人就是晓莉丈夫。

当然， 这个说法遭到了对方的强烈

反对。 于是， 我们向法官提交了调取大

姨父银行卡流水的申请。 但是， 法官以

并非本案当事人且银行流水为个人隐私

为由拒绝了我们的调查申请。

但我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法官开

庭时多次向晓莉丈夫释明： 原告提出了

合理质疑， 作为被告方需要予以解释，

希望他们自行提交相关流水。 但是， 晓

莉的丈夫拒绝提供相关材料。

本案经审理， 法院在判决书中认

定： 被告或其家人的财产在一定程度上

与该账户财产发生了混同。 因此， 被告

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该房屋系被告父母

一方的全额出资， 该房屋也无法认定属

于被告的个人财产。 经评估， 别墅及装

修现值为 643 万元， 法院根据出资来源

及比例， 综合考虑双方共同生活时间、

离婚过错、 对家庭贡献大小等因素， 酌

定男方一次性支付女方折价款 100 万

元。 此外， 法院认定男方存在出轨和转

移财产两个过错， 对公积金、 车辆、 已

经被转移的银行存款等各项财产均按照

男女方 4:6 的比例分配， 女方分到其他

各类财产的折价款超 50 万元， 并获得

精神损害赔偿金 2 万元。

□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 胡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

解释 （二 ）》 规定 ： 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 夫妻购置房屋

由一方父母全额出资， 如果

赠与合同明确约定只赠与自

己子女一方的， 按照约定处

理；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确的， 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

产时， 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

房屋归出资人子女一方所

有， 并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

孕育共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

错、 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

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

素， 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

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

偿的具体数额。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

妻购置房屋由一方父母部分

出资或者双方父母出资， 如

果赠与合同明确约定相应出

资只赠与自己子女一方的 ，

按照约定处理； 没有约定或

者约定不明确的， 离婚分割

夫妻共同财产时， 人民法院

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 ，

以出资来源及比例为基础 ，

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

同子女情况、 离婚过错、 对

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

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 判决

房屋归其中一方所有， 并由

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

合理补偿。

实践中， 夫妻婚后购房

往往需要一方或者双方父母

提供资助， 这种 “资助” 可

能是借款 ， 也可能是赠与 。

对于相关款项的性质， 应当

在给与时就开诚布公地予以

明确， 并留存相关证据， 最

好是订立书面的借款合同或

者赠与合同， 并由夫妻另一

方在合同上签字确认。

这样一旦将来对于房屋

的产权或者出资情况发生争

议， 就有相关证据可以作为

证明， 便于厘清产权关系和

房产的分割。

如果在出资时并未明确

其性质， 事后就需要提供相

关证据予以证明。

本案中， 晓莉丈夫虽然

坚称房款全部来自父母资

助， 并提供了相关证据。 但

是我们也举证指出 ， 所谓

“全额出资 ” 并不成立 ， 最

终法院确认， 女方也应对房

产享有一定份额， 并在离婚

时获得相应的补偿。

为子女购房出资

明确性质与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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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莉和“富二代”丈夫结婚多年，发现对方出轨后，她下定

决心要离婚。

但是，对于婚后购买的别墅，丈夫却坚称全由自己父母出

资，应当归他个人所有……

婚后购买别墅

丈夫称由父母出资

细查相关证据

认定女方也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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